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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地方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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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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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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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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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地
區

周
邊
地
區

直轄市磁吸效用強大，周邊區域面臨邊緣化危機直轄市之「區」規模差距大

直轄市

土地面積

人口



考量因素

民眾參與機制

自治法規、

預算執行     
    及人員移撥        

行政區域調整的程序

p.3
行政區劃法是行政區域調整最大可能的程序規定。

適用範圍 發布與實施

業務及財產劃分



提案

審議

核定

發布執行

行政區域調整的程序

p.4



    
所提案經
其代表會
同意。

§7

發布施行

省、直轄市
或縣(市)

直轄市之區/
市之區

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鎮、市)鄉

由上而下

內政部召開會議
審議通過。

行政院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縣政府召開會議
審議通過。

直轄市或市政
府召開會議審
議通過。

直轄市政府召開會議
審議通過。

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由上而下由下而上 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
內政部提
案徵詢縣
市政府意
見。

縣政府提
案徵詢  
鎮市公所
意見。

直轄市政
府提案徵
詢區公所
意見。

區公所提
案經其代
表會同意

縣市提案
經其議會
同意。

直轄市或市政
府徵詢其議會
意見。

鄉鎮市公
鄉

受徵詢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   (鎮、市、區)公所，應徵詢該地方議會或代表
會之意見，連同其意見併陳上級主管機關。
研擬行政區劃計畫                    辦理公民民意調    及公聽會查

鄉

提案

§11審議

§11核定

§
10

(烏來、復興、和平、那瑪夏、茂林、桃源）

p.5

§8



可 利 用 舉 辦 公 民 民 意
調  及公聽會期間，表
達 對 於 行 政 區 劃 計 畫
之相關意見。§8

主管機關須邀集學者、
專家、社會公正人士等
共同參與審議會議。
§12

提案前 審議時

行
政
區
劃
計
畫
提
案
前 

和
審
議
時
都
可
以
參
與

查

p.6




